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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浸 會 大 學 

物 業 處 

 

承 建 商 施 工 守 則 

 

為維持大學正常運作，保持校園環境整潔及確保工程順利完成，所有工程承建

商必須遵守以下指引及守則。大學會不定時更新此守則，並不會作出任何事前

或事後通知，承建商必須留意並及時檢閱： 

 

一般指引 

 

1. 承建商及其工人必須遵守大學有關條例及守則。 

2. 承建商必須提供一切有效措施保障大學社群及使用者的人身及財物免受傷害

或損毀。 

3. 承建商必須提供一切有效措施保護工程及附近範圍的設施。如發現任何損

毀、 弄污等情況，物業處保留追索賠償之權利。 

4. 承建商必須於施工期內指派一名駐工地代表/駐地盤總管，協調各項工作，

監管工程進度。 

5. 承建商須於工程開展最少 7 個工作天前，向物業處提供有關工程的資料，以

便物業處發出工程通告。承建商須將有關工程的資料張貼於工地當眼處，方

便大學社群及公眾查閱。承建商亦須填妥並提交 「保安服務申請表」，所

需資料包括： 

a. 工程項目名稱、地點、施工及完工日期 

b. 物業處項目負責人姓名及聯絡電話 

c. 承建商名稱 

d. 承建商駐地盤總管及工人之姓名、平安咭(綠咭)副本、工人註冊證

副本、接種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之有效陰性



 

[備註一]  守則內容如與工程合約內容的條款有差異，需根據工程合約的條款執行。 

 

檢測結果及聯絡電話

e. 工人數目

f. 承建商制服相片

g. 需要進入工地進行工程或送物料之車輛車牌號碼及進出時間 (工程

人員的私人車輛不得進入車場)

6. 承建商必須於工程開展最少 3 個工作天前呈交承建商申領反光衣通知至物業

處或校園保安控制中心。每天工作前，地盤總管須根據進出校園管制安排， 

帶同工人進入校園。每位工人須向工地所屬的校園保安組出示綠卡登記，以 

領取反光衣。完成當日工作時，工人須各自交還反光衣至校園保安組，亦可 

由工地代表交還。反光衣如有損壞或遺失，承建商需支付手續費每件港幣壹 

佰伍拾元正。

7. 如有任何人手增減或調動，承建商必須盡快通知物業處工程負責人及提交已

更新的工人資料。

安全守則

8. 承建商於開工前必須對其工程工作進行風險評估，並制定相關安全措施以防

止意外發生。

9. 承建商於開工前必須填寫物業處發出之工地風險自我檢查表，並將副本提交

予物業處工程負責人。 施工期內每星期或如工作性質改變，都必須填寫。 

10. 所有工人必須完成強制性基本安全訓練課程，取得俗稱「綠卡」的認可證

明。

11. 承建商必須為其僱員提供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並確保其僱員使用並正確配

戴有關裝備，以保障其僱員安全及防止意外發生。

12. 所有電動裝置必須配備合規格的電力插頭及電源斷路裝置。所有電力裝置需

由合資格電業工程人員安裝。

https://eo.hkbu.edu.hk/content/dam/eo-assets/our-services/document/public/request-forms/%e6%89%bf%e5%bb%ba%e5%95%86%e7%94%b3%e9%a0%98%e5%8f%8d%e5%85%89%e8%a1%a3%e9%80%9a%e7%9f%a5(%e4%b8%ad%e6%96%87%e7%89%88).pdf
https://eo.hkbu.edu.hk/content/dam/eo-assets/our-services/document/public/request-forms/%e5%b7%a5%e5%9c%b0%e9%a2%a8%e9%9a%aa%e8%87%aa%e6%88%91%e6%aa%a2%e6%9f%a5%e8%a1%a8(%e4%b8%ad%e6%96%87%e7%89%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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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所有機械設備，如砂輪、風車鋸等的危險部份必須安裝護罩作保護。 

14. 所有金屬棚架、竹棚架、吊船、升降台、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必須由合資格

人士架設及定期檢查，並提交相關檢驗證書後方可使用。 

15. 任何工程若涉及熱工作，如氣體焊接、切割、電弧焊接、打磨，承建商必須

填寫熱工作准許證，得到工程顧問及物業處批准後方可施工。 

16. 任何工程若涉及高空工作或吊運工作，承建商須妥善圍封受影響範圍，張貼

警告標語，並得到物業處批准後方可施工。若工程需要暫停某項消防設備或

公共設施，承建商需於工程前一星期向物業處申請。 

17. 承建商必須放置足夠滅火器於工地內，並避免存放過量危險品，如風煤樽、

天拿水等。 

18. 每天完工後，必須檢查工地內的水、電、煤氣掣等是否關妥，方可離去。 

19. 如有任何意外或緊急事故，必須立即停工，工地代表必須立即通知物業處工

程負責人/校園保安控制中心(電話：3411 7777)，並須提交意外事故調查報

告。 

20. 遇上暴雨和強風吹襲時，承建商須採取一切有效措施保護其工程項目、物料

及棚架等。 

21. 施工期間，噪音工作必須於合適時段內進行。進行任何產生噪音的工程前，

必先獲得物業處批准。 

 

離地或高空工作 

22. 物業處會隨時查核工地的實際情況，如發現有任何不符合安全的離地或高空

工作狀況，會向承建商作出第一次口頭警告，並存檔備案。 

23. 如物業處發現第二次不符合安全的離地或高空工作狀況，物業處會向承建商

發出第一次書面警告信。承建商必須在警告信發出後，連續兩星期，每天填

寫並呈交「離地或高空工作安全檢查表–甲部」，以加強工地安全管理。物

https://eo.hkbu.edu.hk/content/dam/eo-assets/our-services/document/public/request-forms/Permit-to-work%20for%20Hot%20Work.pdf
https://eo.hkbu.edu.hk/content/dam/eo-assets/our-services/document/public/request-forms/%e9%9b%a2%e5%9c%b0%e6%88%96%e9%ab%98%e7%a9%ba%e5%b7%a5%e4%bd%9c%e5%ae%89%e5%85%a8%e6%aa%a2%e6%9f%a5%e8%a1%a8%20(July%202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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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處代表亦會增加突擊檢查工地的情況。 

24. 如經物業處檢查後，發現第三次不符合安全的離地或高空工作狀況，物業處

會向承建商發出第二次書面警告信。承建商必須立刻暫停所有離地或高空工

作，並由承建商的註冊安全主任提交工地安全全面評估報告及安排相應改善

措施，呈交物業處作審核及許可後方可施工。 

 

工地管理，物料運送、儲存及處理 

25. 施工期間，工地出入口必須保持關閉或使用適當設備遮蓋大門位置，以免工

程所產生的塵埃、噪音或氣味等，滋擾其他使用者。 

26. 承建商必須每天或按指引清理工地及受工程影響的範圍，以保持整潔。 

27. 承建商只可在指定校園範圍內進行工程及妥善存放工程工具和物料。 

28. 不可擺放裝修物料、垃圾、工具及裝置於樓梯、走廊及公眾地方，以免阻塞

通道。 

29. 所有裝修物料及廢料必須使用物業處指定的升降機/路線運送，並按需要在

升降機/路線加上保護裝置後方可使用。 

30. 不可棄置裝修廢料(如英泥)及垃圾等於廁所、去水渠及垃圾筒內。 

31. 承建商不可在校內屯積或非法傾倒建築廢料。 

32. 若有重型或特別用途車輛需要進出大學作工程用途，承建商須於事前提供車

輛資料予物業處及保安作出相應安排。 

33. 所有獲授權工作之承建商及其工人在校園範圍內必須保持衣著整齊及穿著物

業處發出之反光衣進行工作。 

34. 校園範圍內不准吸煙、飲酒、賭博及粗言穢語。 

35. 工人必須使用由物業處指定的洗手間及保持地方清潔。 

36. 在大學校園內，大學教職員及學生享有優先使用膳食設施的權利。承建商及

其工人須於大學教職員及學生午膳時間 (上午 11:30 至下午 2:00) 以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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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午膳。 

37. 物業處或其代表有權進入工地檢查及要求停止任何工序。 

38. 承建商及其工人使用校園內的自動門設施時必須注意安全，切勿以外物或外

力影響或妨礙自動門的運作，如有損壞，承建商需支付相關維修費用。 

 

進出校園管制安排 

39. 於工程開展首三天，由物業處工程項目的同事於校園指定入口，監督工程承

辦商按照出入管制安排，完成相關的程序。 

40. 工程期間，地盤總管須每天到校園指定入口，處理已穿著制服工人進入校園

的程序。 

41. 經校園入口保安查核資料後，由地盤總管帶同工人進入校園，並到保安室以

平安咭登記及領取反光衣後，方可進入工作地點。 

42. 若當日因午飯或其他事項離校再進，個別工人(已登記)須以反光衣為憑據，

不需再次登記。 

43. 所有反光衣須於當日工作完結後即時歸還保安室，然後離開校園。 

 

二零二三年七月修訂 

 

 

 


